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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调整我市房屋建筑工程安全监督手续 

相关事宜的通知 
 

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功能区、泰山景区行政审批服务部门、住房和

城乡建设主管部门： 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和省、市“放管服”改革相关要求，深入

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，在保证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安全

得到有效监督的基础上，进一步优化房屋建筑工程安全监督手续，

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调整手续申报材料 

按照“放低项目准入门槛、强化事中事后监管”的原则，进

一步压减安全监督手续申报材料，全市范围内申报材料调整为： 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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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泰安市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安全报监书（表内所涉及的施工

单位项目负责人、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安全考核合格证书审查原件，

留复印件）； 

2、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法定代表人及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

承诺书（留原件）； 

3、安全防护、文明施工措施费支付计划（核查原件，留复印

件）； 

4、施工组织设计符合相关要求、危大工程清单及其安全管理

措施齐全和已参加工伤保险承诺书（因违背承诺造成的一切后果，

由建设单位自行承担）。 

以上资料复印件加盖相关提报单位公章，提报单位对提报资

料真实性负责。 

二、规范事中事后监管 

1、加强监督能力建设，确保监管责任落实到位。各县市区、

功能区要采取积极有效措施，压实政府监管责任，各县市区、功

能区要不断加强安全监督机构人员力量，至少按人均监督面积 30

万平方米配备专职安全监督人员，并且不少于 2 人。鼓励通过政

府购买服务方式，开展第三方辅助巡查工作。各县市区、功能区

不得向街道（乡镇）下放限额以上工程监督管理责任。 

2、全面推行网格化监管，确保监管不留死角。坚持“属地管

理、全面覆盖”原则，按区域划分网格，明确人员、压实责任，

对网格内的所有工程实施专人监管，确保全覆盖、无遗漏、不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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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角。各级主管部门要结合日常监管，每月至少对直接监管的项

目开展一次全覆盖、拉网式的巡察监督，突出抓好起重机械、高

大模板、深基坑、脚手架等危大工程管理。 

3、坚持严管重罚，确保问题整改到位。对发现的安全隐患，

各主管部门要建立台账、确定人员、制定措施，实施销号闭环管

理。对工程安全问题频发、发生较大安全事故地区、企业和项目，

进行约谈或挂牌督办。对责任主体进行追溯倒查或延展检查，杜

绝“查而不深、改而不实、罚而不严”现象，不得只检查不处罚

或者以整改代替处罚。要建立健全工程安全信用评价体系，实现

跨区域信息共享，与招标投标、开发预售、市场监管等联动，对

违法违规的市场主体实施联合惩戒。 

三、有关要求 

1、各级行政审批服务、住建部门要站在落实上级关于“三级

十同”相关要求的高度认识这次调整工作，按照职责分工，在 5

月 15 日前完成服务指南、业务手册、监管规程等的修订、完善和

对外发布，确保工作衔接不出问题。 

2、行政审批服务部门相关科室要通过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

理系统办理安监业务，确保网络信息可查、可推送。属地相关监

管部门（单位）在现场实施监管时，对现场管理、承诺履行等情

况开展全覆盖抽检，发现有违背承诺情况的，应责令整改；发现

有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的，应移送相关单位实施行政处罚。 

3、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功能区行政审批服务部门要在做好各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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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整工作的同时，严格执行安监质监和施工许可合并办理的要求，

与属地相关监管部门（单位）加强协调，配合联动，确保工作顺

利开展。 

 

 

 

泰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     泰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               

2021 年 5 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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